




公发改联〔2022〕16号


关于灌区农业用水价格调整的通知

南崴子灌区管理中心、秦家屯灌区管理中心、杨大城子水库灌区管理所：
根据省发改委等部门《关于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吉省价格〔2018〕16号）、《关于印发吉林省2021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的通知》（吉发改价格联〔2021〕224号）和《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在中型灌区农业用水价格管理的通知》（吉发改价格〔2021〕410号）精神，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公平负担、促进节水、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结合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际，通过成本监审、风险评估、召开专家论证会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经市政府2022年第1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将核定灌区农业用水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农业供水价格标准
南崴子灌区、秦家屯灌区渠首农业用水成本为0.15元/立方米,农业用水运行维护成本为0.085元/立方米,农业用水价格为0.085元/立方米；杨大城子灌区渠首农业用水仍按0.056元/立方米执行。
二、实施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为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用水户节约用水，在灌区实施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和用水户斗渠以下供水计量收费的前提下，可探索实施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超定额用水10%至20%、20%以上至30%、30%以上的，对超出部分按正常水价标准分别加收2倍、3倍、4倍的水费。
三、实施超定额用水累进征收水资源费制度
根据《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吉省价格〔2013〕304号）有关规定，在灌区实施超定额用水累进征收水资源费制度，超定额用水水资源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向灌区管理单位征收。超定额用水10%至20%、20%以上至30%、30%以上的，对超出部分按规定标准分别加收1倍、2倍、3倍的水资源费。
四、其他要求
1.根据《关于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吉省价格〔2018〕16号）规定，按照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对定额内用水的提价部分根据地方财力状况由财政给予适当补贴，节约部分适当奖励，超定额用水不再予以补贴。
2.根据《吉林省2021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的通知》（吉发改价格联〔2021〕224号）规定，补贴标准根据定额内用水成本与运行维护成本的差额确定。
3.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公益性、部分维修养护、灌排工程运行、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补助、调水费用补助、有关农业奖补资金等费用由财政统筹安排。
4.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提升灌溉管理水平，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有效降低供水成本，推动农业用水方式转变。
5.灌区要实行水价、水量、水费“三公开”制度（未实行计量供水的要同时公开收费面积），将涉及每户农民的用水价格、用水数量、水费金额等内容公开。提高水费计收工作的透明度，便于群众和用水户监督。同时要做好百姓的解释疏导工作，及时妥善解决百姓用水方面的矛盾纠纷。
[bookmark: _GoBack]6.本通知自2022年12月1日起执行。之前凡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均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公主岭市发展和改革局         公主岭市水利局
2022年12月1日




